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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摘要：本文以保险合同中保险费的交付为基点，分四大部分对保险费交付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了研讨。首先，

论述了保险费交付的相关人和免除投保人交付保费的情况，着重论述了保险费交付的受领人和给付人的权利义务以及

保险人是否可以免除投保人交付保费的义务；其次，论述了保费交付的方式，着重于分析了票据交付所引起的法律问

题。

 关 键 字：法律问题 保费 交付

 类    型：其他保险        来    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正    文：

                                    保险费交付的法律问题研究 

  

    论文摘要：本文以保险合同中保险费的交付为基点，分四大部分对保险费交付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了研讨。首

先，论述了保险费交付的相关人和免除投保人交付保费的情况，着重论述了保险费交付的受领人和给付人的权利义务

以及保险人是否可以免除投保人交付保费的义务；其次，论述了保费交付的方式，着重于分析了票据交付所引起的法

律问题、保险费抵销的法律问题以及保险费垫付的法律问题；再次，论述了保险费交付的时间所引起的法律问题，分

别论述了保险费交付时间的一般法理、首期保费和续期保费的交付以及宽限期的相关法律问题；最后，分别从财产保

险和人身保险的性质入手，论述了怠于交付保险费的法律后果。  

    关健词：保费   交付   法律问题 

    保险费，是投保人为换取保险人承担危险赔偿责任的对价。交纳保险费是投保人的一项基本义务，用以交换保险

人在保险期间承担保险合同所规定的风险，即赔偿或给付保险金。 

  在一般合同法中，合同一方不履行对价，另一方可以诉讼请求履行，甚至请求损害赔偿。而对于保险来说，我国

保险法虽然规定“投保人按照约定交付保险费”，但是，投保人不交纳保费，尽管构成违约，保险人一般却不诉诸法

律请求履行对价，这其中自有其原因。另外，保险费应该由谁支付，由谁受领，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支付才会产生

法律上的债的清偿的效果，以及投保人怠于交付保险费的法律后果是什么，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的研究。 

     一、 保险费交付的受领人及义务人 

   （一）保险费交付的受领人 

1、保险人 

    保险人为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为保险事故发生时承担赔付义务的人。保险费作为保险人承诺承保风险发生时其承

担保险责任或给付一定保险金的对价，保险人自然应当有权向投保人收取保费。所以保险人是保险费的债权人，保费

须交付给保险人时才产生法律效力。但是，保险人一般都为法人组织形式的股份有限公司或相互合作社，并不是某一

特定的自然人，而法人通常有很多的营业场所和分支机构，这就产生了向保险人哪一营业场所交付才为有效的问题。

依照民法中合同履行的一般理论，如果当事人有约定保费须向保险人特定的营业场所交付，则保费应交付于该特定营

业场所，否则不生保费已交付的效力，即保险合同债务仍未履行。 

    反之，如果当事人没有特别约定保费应向谁交纳，投保人即可以向任何一保险人所属营业场所履行交付义务，在

该营业场所收受保费后，保费即已事实交付，保险人不能以保费未达总公司而主张保费仍未交付的效力，这与普通债

的履行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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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保险代理人 

    保费除了向保险人直接交付外，通常也可以向保险代理人交付。我国《保险法》第125条规定：“保险代理人是

根据保险人的委托，向保险人收取代理手续费，并在保险人授权的范围内代为办理保险业务的单位和个人”。我国

《保险法》对于保险代理人的权限及其效果归属的问题，除第128条“保险代理人根据保险人的授权代为办理保险业

务的行为,由保险人承担责任”外，并没有其他特别明文的规定，所以一般也应适应民法上关于代理的规定，由保险

人承担保险代理人行为的法律后果。但是保险代理人与一般的民事代理人最主要的区别是：保险代理人在业务范围内

所为的行为，虽未经保险人指示，亦有约束保险人的效力，例如保险代理人的行为侵害了他人的利益，以欺诈的方法

诱使投保人立合同，发给伪造的或未经保险人核准的保险单，亦对保险人有约束力;而一般民事代理人如果实施未经

被代理人指示的行为，对被代理人无约束力，除非被代理人追认其行为有效。 

    （二）保险费交付的义务人 

    投保人为保险费交付的义务人。保险费应由投保人向保险人交付。投保人可以自己交纳保险费，但保险费是否可

以由第三人代为交纳，则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解决这个问题，既理论上保险费债务是否可以由第三人代为交纳和我国

现行《保险法》是否允许第三人代为交纳保险费。我们知道，保险费的交付属于债的清偿，而依照民法中的债的清偿

的一般法理，债务的清偿，无非使债权人满足其利益要求。如果第三人的履行能够使债权人得到满足，同时又对债务

人没有不利时，那么，原则上第三人的清偿应为有效，也就是说，“除了依照合同约定或者依照债的性质不能由他人

代为清偿的债务外，其他的都可以由第三人代为清偿”。 而保险费交付从根本上说属于金钱给付，从性质也能由第

三人代为清偿。所以，保险费可以由任何人交付，即使是和投保人无关系的人，也无妨。从保险人角度来看，由谁交

纳保费是无关紧要的，保险人应接受任何一位给付者所交纳的保费，除非投保人有异议，否则保险人不应拒绝。下面

将分别分析投保人和其他常见的交纳保险费的人以及他们交纳保险费引起的法律问题。 

    1、投保人 

    投保人为保险合同中保险人一方的相对人。我国保险法第12条第1款规定：“投保人对保险合同应当具有保险利

益”，第3款又规定：“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此外，第2款更明确说明“投保

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合同无效”。这些规定都是在表示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必须具有保险利益，依照国内保

险法体系的定义来说，所谓保险利益指的是一种人与被保险客体间存在的经济上的利害关系。 我国《保险法》22条

规定：“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者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可以为被保险人”，依照该

条规定，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有权领取保险金的是被保险人，而非投保人。而依照保险利益的定义来看，只有享有保险

利益的人才有可能在事故发生后受到损害，也才因此有权获得保险的补偿，而我国《保险法》既然规定由投保人享有

保险利益，那就应该由投保人领取保险金才对，但是这种结果明显不能与第22条的关于被保险人的定义相吻合。 

  我国《保险法》第十条第2款规定“投保人是指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保险合同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

人。” 因此，投保人为保险费给付的债务人，保险人也只能向投保人请求交付保险费。如果投保人有数人时，各投

保人对交付保险费是否须负连带债务的责任，保险法无明文规定;依一般民法原理，连带债务的成立应以当事人明示

或法律有特别规定为限，所以，如果保险人和多数投保人无明确约定各投保人对保费须负连带给负责任，保险人不得

对投保人中的一人或数人或其全体要求承担连带给负责任。但如果投保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在合伙财产不足以清偿

保险费债务时，各合伙人对于不足额部分须承担连带责任。 

  2、与保费交付有利害关系的人 

  所谓与保费的交付具有利害关系的人，指其利益受保费交付与否产生的效果影响的人，例如人寿保险单的受益

人、受让人以及被保险人的债权人、继承人、家属等。保险人一般也都同意保单受益人在投保人或保单持有人不愿意

或无力继续支付保费时代替投保人或保单持有人继续支付保费。与保险费的交付具有利害关系的人之所以选择由自己

来交付保费，主要是为了防止因投保人不交纳保险费而使保险人解除合同，从而影响自己的利益。但是，即使是对保

险费的交付具有利害关系，第三人交付保费仍属于任意行为，保险人除对投保人外，对第三人（包括被保险人和受益

人）并不具有保费请求权，在分期交付保费情况下，如果第三人代付首期保费，也并不能据此推定其有承担以后陆续

到期保费的义务。与此同时，交纳保险费本身也不会授予交纳人任何获取保险金的权利，因此，对于保单没有保险利

益的自愿交纳保险费的人对保险金不享有任何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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